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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水 务 局 文 件

〔A〕
〔公开〕

富水建议复函〔13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75 号
建议答复的函

高元昌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实施大磨丹村水资源保护项目的建议》建

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中关于“建议立项实施普桥村委会大磨丹村水源点保

护建设，建设项目包括：修建长 16米宽 2米高 7米的毛石挡墙，

长 35米宽 0.8米高 0.6米的防洪沟，建设资金约 17万元。”的

建议。

普桥村委会大磨丹村建设人畜饮水资源保护项目已列入富

民县 2025年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解决，计划资金到位后

实施。

感谢您对水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

见建议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水务局

2025年 6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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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黄超，187****1689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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